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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       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 

沪科建复〔2024〕33 号 

 

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

第 0546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

 

徐军代表： 

您提出的“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支持

保障”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加强基础研究，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，是

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。优化投入结构，形成符合基础研

究规律的评价机制和保障，对于推动我市基础研究迈向更高水平

具有重要意义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

调：“要注重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、答题人、阅卷人作用。”

你们提出的“引导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与支持”“支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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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导民营企业开展重大技术创新”“联合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等

共同开展重大技术研究”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建议，对进一步引

导鼓励企业参与基础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前期，市科技部

门、市教育部门、市国资部门紧密协同，围绕相关目标开展了合

作推进。结合您提出的建议，我们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推进： 

一、汇聚多方资源，优化基础研究投入结构 

您建议的“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设立基础研究基金，

并探索社保、保险基金参与基础研究的路径”“引导企业加大对

基础研究的投入与支持”“建议充分利用税收杠杆,给予企业更大

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、研发费用补贴、捐赠基础研究基金税

收减免等优惠政策”，我们十分赞同。近年来，我市不断完善基

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，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一是积极参与国家自然

科学基金联合基金。2022 年，上海市正式加入国自然区域创新发

展联合基金，并于 2023 年正式运行。目前，联合基金每年总投

入 1.2 亿元，其中上海市级财政和浦东新区财政投入 9000 万元，

国家投入 3000 万元，实现了国家、上海、浦东三级财政基础研

究联动投入。二是积极拓展“探索者计划”。从 2022 年开始，我

们引导有条件的重点企业和行业机构共同出资，设立了“探索者

计划”，支持开展重要科学问题和共性技术问题研究。目前，“探

索者计划”已有合作企业 8 家，年度经费总额约 8000 万元，企

业出资 50%。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拓展“探索者计划”合作企业，

争取更多企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工作，并会同税务部门，落实“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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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者计划”合作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。三是推动落实

国家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。去年，我市发布《上海市企业投入

基础研究合同登记操作指引（试行）》《上海市企业投入基础研究

税收优惠政策操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，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，支持

基础研究发展。同时，我们也正在和市税务局紧密合作，不断疏

通政策落地过程中的堵点，尽最大努力为企业申报创造便利。此

外，引导有条件的区域、重点领域科技领军企业、产业联盟、行

业协会、跨国公司在沪机构等社会力量及个人以设立基础研究科

学基金、科学捐赠或与政府建立联合研究基金等形式，更好支持

非共识基础研究。 

二、加强引导激励，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

近年来，我们和相关部门一起，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、

提升科研攻关能力，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和基础研究生力军。

一是加强企业考核引导。市国资部门结合产业发展趋势以及企业

创新要求，因企制宜在企业法定代表人经营业绩考核、创新使命

责任书中设置创新投入、重大科技攻关等考核内容，对于创新相

关的费用，经企业申请并经审核后予以认定。二是落实企业薪酬

激励。市国资部门对于符合人社部要求的国有企业重大科技创新

薪酬分配政策适用条件的企业，引进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及团队

的工资，可按规定据实列支，不作为工资总额预算基数。三是提

升企业话语权。我们在任务布局和管理过程中，不断提升企业的

参与度和话语权。市科技部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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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基金指南征集凝练过程中，充分听取企业的意见建议。2025

年联合基金的指南建议，由企业牵头提出的占比超过 90%。市教

育部门在布局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过程中，特别关注企业的参与

度和需求。下一步，我们将以提升企业创新策源能力为重点，持

续完善落实相关的支持措施。 

三、加强统筹布局，引导科研机构为企业服务，提升企业自

主创新能力 

近年来，市科技部门和教育部门，以企业需求为导向，不断

加强统筹布局，设立和一系列任务平台和产学研基地。在任务平

台方面，市科技部门充分利用国家基金委和上海市共同设立的区

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，针对上海市经济、社会、科技发展的重大

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，吸引和集聚全国优秀科研人员，开展

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。目前，2023 年度的联合基金项目已经

立项，其中围绕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三大先导产业布

局的任务占比达到 60%。同时，市科技部门与有条件的重点企业

开展合作，共同出资设立了“探索者计划”，引导本市相关科研机

构和科研人员，围绕产业需求开展重要科学问题和共性技术问题

研究。目前，“探索者计划”已有合作企业 8 家，年度经费投入总

额约 8000 万元，企业出资占 50%。在产学研基地方面，市教育

部门积极推动高校与企业加强合作，布局建设了 42 家上海市协

同创新中心，支持高校与领军企业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上海“3+6”

重点产业发展开展基础研究和联合攻关。下一步，我们将依托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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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平台和基地，通过举办学术交流会、任务对接会等形式，让企

业及时了解最新研究进展，也让研究团队掌握产业发展动态，有

效促进资助成果落地转化。 

四、鼓励自由探索，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 

您建议的“建立和细化容错机制,突破传统的科研评价方式,

在确认真实的科研过程的基础上‘宽容失败’”，我们感到非常

重要。面向国际科技前沿的基础研究关键在人，我们将充分吸收、

借鉴美国霍华德·休斯医学研究所、“新基石研究员项目”等的理念

和模式，加快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。一是建好用好一个基础

研究先行区运行管理机构。设立新型研发机构作为“先行区”运行

管理主体，构建战略科学家主导的管理架构，聘请战略科学家作

为机构负责人，主导对科学家的遴选、管理、跟踪、评价等全过

程。同时，内部组建理事会、科学决策咨询委员会、科学评审专

家组、科学监督委员会等管理架构。二是坚持以选题为基础的选

人机制，实施一项“尚思学者”系列计划。进一步聚焦前沿交叉领

域，遴选并资助一批具有研究实力和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科学

家，支持优秀青年科学家“十年磨一剑”，开展使命导向的高价值、

高风险基础研究，推动产生原创性、颠覆性突破。总体目标为 5

年稳定支持 100 名左右优秀科学家。三是提供一个长期稳定支持。

坚持突出原创和长周期评价，资助长周期 5 年为一个周期，滚动

支持；评价长周期，不进考核，对论文没有指标要求，重点在于

考察其原创性和影响力。对于不继续资助的项目，设缓冲期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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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一定比例延续资助。根据发展情况和实际需要，允许入选科学

家在资助期内提出调整研究方向，资助期结束后开展国际小同行

评价，侧重考察科研成果的原创性和影响力。四是营造一个全社

会尊重科学、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。宽容失败，营造“科学家敢

干，政府敢支持”的良好科研生态。强化入选科学家所在单位的保

障，要求依托单位统筹内部资源、突破现有制度藩篱，给入选科

学家“吃偏饭”，赋予其充分自主权，并在职称晋升等方面制定与

“先行区”管理、考核相衔接的标准与通道，保障其把主要精力放

在研究活动上。同时鼓励多元投入，“先行区”保障以市级财政为

主，但也鼓励企业、个人来投资支持基础研究。 

未来，我们将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，与相关部门共同努力，

加快推动本市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，着力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

能，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、为我国实现高

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夯实基础、贡献力量。 

感谢您对本市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29 日 

联系人姓名：朱姝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162826212 

联系地址：人民大道 200 号 814 室    邮政编码：200003 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，市人大代表工作处。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29 日印发   


